
廉政活動萬花筒

清廉閱報

    本府114年12月16日召開廉政會報第13次會議，市長侯友宜致
詞表示:新北市在多項重大建設推動上，如新北環狀線十四張站暨南
機廠捷運開發案，均與檢調機關及廉政單位等外部單位攜手透過廉
政平臺落實把關，使工程如期如質完成，期許同仁在符合法規與行
政流程前提下勇於任事，推動政策更有信心。本次會議邀請臺灣新
北地方檢察署檢察長郭永發、新北市調查處處長何復生、謙信法律
事務所律師王藹芸與會，提出第三方建言。
    會中經濟發展局局長盛筱蓉以「從精進到榮耀－榮獲114年度
透明晶質獎之經驗分享」為主題進行分享，政風處提出「公益揭弊
者保護法施行之因應作為及宣導推動情形」專題報告，另提出「修
訂『本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等提案，進行充分討論，會議結合
內、外部力量檢視114年廉政工作執行情形，精進各項廉政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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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誠信故事書～
我們這一班–那些AI教我的事

企業誠信講座  
公私協力共創綠能廉潔治理

    本府114年7月10日舉
辦「新北企業誠信暨綠能產
業區辨圖利與便民講座」，
邀請臺灣高等檢察署白忠志
檢察官擔任講座，主講「企
業及綠能產業常見不法案例
及法規介紹」及「圖利與便
民區辨」等重要議題，同時

推廣本府經濟發展局研編之「綠能業務防貪指引手冊」，活動當日由
本府副秘書長柯慶忠致詞，本市綠色產業聯盟秘書長賴欣儀亦出席共
襄盛舉，與在場近百位來自本市企業及綠能產業聯盟的代表共同參
與，協助企業在推動綠能創新與永續發展時，強化法遵意識。

    政風處針對國小學童再
次出版廉潔品德教材《我們
這一班–那些AI教我的
事》，故事結合「AI科技應
用」法律等議題，除舉辦書
箱共讀活動外，分別於114
年10月9日及10月30日赴
本市新莊區裕民國小及土
城區清水國小辦理2場次校園推廣活動，邀請思多力親子成長團隊擔
任講師，以生動活潑的表演帶領學童思考故事內容，引導學童理解故
事中角色所遭遇各種問題及困境，陪著學童一起建立正確的數位品德
觀念，共計約500位學童參與，活動獲得熱烈迴響。廉潔故事同步刊
登於政風處「陪伴你誠長」網站。

誠信&便民



陽光法案宣導說明會
協助申報財產

    政風處於114年10月30日及11月11日舉辦2場次陽光法案宣導
說明會，促使申報人能熟悉財產申報系統，正確辦理財產申報。並
推廣法務部財產申報授權介接財產資料服務，服務對象不限定期申
報人，就到職或卸離職申報若符合授權基準日，亦可參加授權介接
服務，以因應各類申報人之需求，降低自行查詢財產誤差，此外，
說明會現場並設置申報專區，提供申報人1對1服務，使申報人安心
辦理財產申報及授權事宜；會中一併宣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說明迴避時機及交易補助限制，另提醒小額採購逕洽廠商階
段，於關係人交易時，注意單筆不逾1萬元之一定金額限制，以利
交易安全，避免受到裁罰。



狂賀！新北再獲殊榮！！
經濟發展局榮獲透明晶質獎「特優」

廉政訊息

    本府經濟發展局參加法務部第3屆透明晶質獎，榮獲「整體廉能
作為」類特優機關殊榮！由副市長朱惕之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盛筱蓉
代表接受表揚。透明晶質獎為政府機關廉政透明治理的最高榮譽，
此次得獎不僅肯定經濟發展局長期深耕廉能治理與便民創新的努
力，也展現新北市在推動公開透明施政上的卓越成果。

全民反詐《這次不會再被騙了吧！》

    法務部於今（114）年集結15位在第
一線偵辦詐騙的檢察官，將遇到的詐騙案
寫成故事集結成《這次不會再被騙了
吧！》第二輯，延續「故事說法」的理
念，將真實案例轉化為生活故事，並融入
「打詐新四法」重點，希望防詐手冊成為
全民必備的防詐工具，讓法律知識貼近生
活，轉化為實用智慧，提升全民防詐意
識，守護民眾財產安全。《這次不會再被
騙了吧！》電子書可至法務部全球資訊網
下載運用。



號外！水利局工程採購防貪指引發行
邀您來挑戰！

    本府水利局透過整治，已讓新北重要的水利整治區域成為生態
豐沛的水域，展現出水利建設兼顧生態環境的成果。新發行的工程
採購防貪指引跳脫傳統法條彙編，將嚴肅防貪指引變成生動活潑的
「闖關遊戲」，以採購全生命週期為主軸，提醒各階段的違法態
樣、風險評估與防治措施。故事設計特別將新北五溝一堰生態豐沛
的治理成果導入，由睿智的「水利爺爺」及「水利寶寶」領軍，攜
手水域中常見的各種夥伴，如香魚即象徵在招標階段中提前偵測不
合理投標與風險，協助篩選合格廠商；毛蟹代表在履約過程中強化
品質監控，及時發現並阻止瑕疵；而台灣沼蝦是支援採購全週期，
特別擅長發現細小的異常的物種，歡迎您與這些寵物夥伴一起加入
水利局的10道闖關遊戲！更多資訊可至本府水利局網站查詢。

水利局防貪指引電子書



圖說公益揭弊者保護法

廉政法規小百科

OR

OR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Q:

A:

某機關同仁甲因積欠債務，為尋求借貸管道，透過臉書及LINE
認識大陸籍人士乙男，依其指示以手機翻拍機敏資料提供乙
男，並向其他同仁刺探機密資料，以獲取報酬。請問甲違反什
麼規定？

違法態樣：甲為求還債，竟被利誘要求交付機敏資料以換取金
錢，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國家安全
法》第2條第2款、第7條第2項；《國家機密保護法》第34條
第3、4項等規定。財務困難時應尋求正當協助管道，透過社群
平台（如臉書、LINE）認識的不明對象，常是情報滲透的起
點。切勿因一時急迫而落入境外人士的利誘陷阱。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編撰「國家機密作業指引」）

～～教你區辨餽贈與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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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

甲鄉長近期有多項與公務無關私人性質消費，然甲鄉長卻將先
前取得之某小吃店空白收據，填列「公務餐敘」字樣，併同私
人消費明細送交特別費核銷。承辦人員因文件形式均屬完備，
未即察異狀，致核支程序正常進行，試問，甲觸犯何罪?

甲鄉長實際用於個人之消費卻以「公務餐敘」為由核銷，填寫
不實用途單據核銷，涉犯刑法第213條、216條行使偽造公文
書罪；另甲鄉長將不實收據提供給會計人員請領特別費則涉犯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恐造成公庫損失。

乙民間團體依據甲機關公告年度補助計畫，申請活動補助經
費，並將市議員擔任該團體理事情形，明確填載於申請表所附
之身分揭露表中，甲機關並依規定核發補助經費給乙民間團
體，然疏未於核准後將關係人補助之情形公告於網站，至活動
結束後2個月始將本案補助情形公開，試問，甲為何還是收到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分書。

Q: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第27條規定，於補助或交
易行為成立後，應於30日內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
上查詢，主動公開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之身分關係。因此本案
乙民間團體於申請補助時已填載身分揭露表，甲機關未於補助
核定後30日內主動公開關係人身分，已違反本法第14條第2項
規定，依第18條第3項得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
鍰。

A:


